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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OEWG-8/8号决定：资源调集与可持续供资 

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

1. 表示注意  秘书处、《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》
各区域中心和协调中心以及《公约》各缔约方在《公约》执行工作的资源调集

与可持续供资问题上开展的活动和取得的进展； 

2. 请  秘书处： 

(a) 继续努力建设《巴塞尔公约》各区域中心和协调中心在各自区域调
集资源的能力，并推动与项目合作伙伴和捐助方开展讨论，以开发拟于国家或

区域层面实施的项目； 

(b) 探讨旨在为《巴塞尔公约》、《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
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》和《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

斯德哥尔摩公约》缔约方授权的各种协同增效活动调集资源的进一步联合活

动； 

(c) 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牵头的化学品和废物问题
供资备选方案磋商进程； 

(d) 就为《巴塞尔公约》的执行工作调集资源方面取得的进展向缔约方

大会第十一次会议汇报。 


